
2018

 

 

为加强我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，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，根

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

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7〕13 号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请条件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身心健康，学风端正，

无任何违法违纪处分； 

2.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

和较强的创新意识； 

3.应届本科毕业生，毕业时可获得学士学位； 

4.申请人需获得本科就读学校推荐免试资格，推荐手续完备，

材料齐全。 

二、接收专业 

除教育管理（专业学位）、旅游管理（专业学位）、非全日

制教育硕士（专业学位）外，其他全日制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

学位（领域）均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。但备注中

标明不招收跨专业考生的专业（领域），也不接收推免生跨专业

申 请 。 申 请 人 登 录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网 站

（http://web.jlnu.edu.cn/sdyjs/）查阅我校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

生专业目录，确定拟申请学院和专业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1.身份证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。 



2.本科期间成绩单原件，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。 

3.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。 

4.其他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：如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、各类

成果有关材料、各类获奖证书等。 

所有复印件均用 A4 纸复印 

四、申请程序 

1.申请人须通过教育部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推免服务系

统”，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)申请我校相关专业复试。我

校将本着先申请先审核的原则，择优选拔。并通过该系统向符

合条件的考生发放复试通知。 

2.接到复试通知并确认的考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参加我校组织

的复试。复试考察学生德、智、体、能、勤等多方面的综合素

质，重点考察学生科研创新潜力，对学科的认识、学科知识的

综合应用能力，考生知识背景等。复试采用综合面试的方式进

行。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，60 分以下者不予录取。复试后，依

据复试成绩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予以公示。 

3.学校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为拟录取考生发出待录取通知，

考生须在 48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我校所发待录取通知，

否则视为放弃录取资格，取消待录取通知。 

4.我校拟录取的推免生名单将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

（http://web.jlnu.edu.cn/sdyjs/newsdyjs/）公示。 

五、学费标准及奖助体系 

1.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，学费 8000 元/年（共

计 24000 元）；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 2 年，学费 9000



元/年（共计 18000 元）； 

2.非定向就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 元/人/月，

一年按 10 个月发放。 

3.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： 

层次 类别 奖励金额 比例 

推免 

硕士研究生 

“985”、“211”

高校及本校 
10000元 100% 

其他高校 8000元 100% 

4.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“三助”津贴等参照《吉林师

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吉师大校发字〔2017〕54

号）、《吉林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（暂行）》、《吉

林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吉师大校发字

〔2014〕3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申请人必须保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若申

请人所提供的材料不真实，在任何阶段一经查实，立即取消其

我校录取资格，所产生的后果自负。 

2.获得接收资格的申请人在本科毕业前须未受到任何纪律

处分，没有有考试作弊或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记录，毕业论

文（毕业设计）考核通过，新生入学报到前须如期获得学士学

位证书和本科毕业证书，否则取消录取资格。 

3.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推免生，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

究生考试招生，否则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。 

 



联系部门：吉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        

联系人：刘老师 

地点：吉林师范大学（四平校区）田家炳教学楼二楼 

联系电话：0434-3294603      

E-mail：JLSDBS@QQ.COM（不区分大小写） 

吉林师范大学网址：http://www.jlnu.edu.cn/；研究生部网址：

http://web.jlnu.edu.cn/sdyjs/ 

通讯地址：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海丰大街 1301 号吉林师范

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，136000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

2017 年 9 月 14 日 

 


